
证券代码：002618 证券简称：丹邦科技 公告编号：2020-115

深圳丹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集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二）会议主持人：董事、总经理、董事会秘书（代）谢凡
（三）会议时间
（1）现场会议：2020年 12月 28日（星期一）下午 15：30
（2）网络投票：2020年 12月 28日（星期一）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0 年 12 月 28 日上午 9：

15-9:25,9:30-11：30， 下午 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0年 12月 28日上午 9:15至下午 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四）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深圳市南山区深南大道 9009号深圳华侨城洲际大酒店一楼马德里厅。
（五）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六）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

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七）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 39名，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33,898,900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6.1868%；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
东以外的其他股东（以下简称“中小投资者”）共 39 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33,898,900 股，占公司
股份总数的 6.1868%。 其中：

（1）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 2 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840,793 股，占公
司股份总数的 0.1534%；

（2）通过网络投票系统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共 37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33,058,107股，占公
司股份总数的 6.0334%。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出席和列席了会议。 国浩律师（深圳）事务所王彩章律师、张
韵雯律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进行了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二、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记名和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控股股东向公司提供借款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33,503,85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8346%；反对 395,05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1654%；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同意 33,503,85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98.8346%； 反对 395,050 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1654%；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国浩律师（深圳）事务所王彩章律师、张韵雯律师对本次会议出具了法律意见书，结论意见是：公

司 2020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召集及召开程序、召集人、出席现场会议人员的资格及本次股东大会
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均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本次股东大会通
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深圳丹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国浩律师(深圳)事务所关于公司 2020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深圳丹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12 月 28 日

证券代码：000960 证券简称：锡业股份 公告编号：2020-064

云南锡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临时股东大会未表决通过以下议案：议案 1《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

议案 2《关于<云南锡业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修订稿）>的议案》；议案 3《关于<云南锡业
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度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预案（修订稿）>的议案》；议案 4《关于<云南锡业股份有
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的可行性分析报告（修订稿）>的议案》；议案 6《关于云南锡业股
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摊薄即期回报及采取填补措施（修订稿）的议案》；议案 8《关于提请股东
大会授权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具体事宜的议案》；议案 9《关于云南锡业股
份有限公司与云南锡业集团（控股）有限责任公司签署<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附条件生效的
股份认购协议之补充协议>的议案》；议案 12《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批准云南锡业集团（控股）有限责任
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免于发出要约的议案》； 议案 13《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涉及关联交易的议
案》。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3、云南锡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 年 12 月 12 日以公告形式向公司全体股东

发出召开 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2020 年 12 月 23 日披露了关于召开 2020 年第二次临
时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4、本公告中占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百分比例均保留 4 位小数，若其各分项数值之和与合计数值
存在尾差，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一、会议的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0年 12月 28日（星期一）15:0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时间为 2020年 12 月 28 日的交易时间，即

9:15—9:25，9:30—11:30 和 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系统投票时间为 2020 年 12 月
28日 9:15—15:00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昆明市民航路 471号云锡办公楼八楼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张涛先生
6、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和《云南锡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 1019户，代表股份数量合计为

959,090,224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1,645,801,952 股（扣除公司已回购股份 22,974,427 股，下
同）的 58.2749%。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6户， 代表股份数量合计为 757,735,166 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6.0405%。
3、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共 1013户，代表股份数量合计为
201,355,05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2345%。
4、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情况：
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中小股东指除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外，单独或合计持股 5%以

下的股东；个旧锡都实业有限责任公司系公司控股股东的控股股东云南锡业集团（控股）有限责任公
司的一致行动人，其持有公司股份 5,909,80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591%；上述持股数量
未单独计入中小投资者持股数量计算）共 1015 户，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量合计为 200,230,306 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1661%。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 3户，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量合计为 726,3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41%。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1012 户，代表
有表决权的股份数量合计为 199,504,00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1220%。

5、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及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部分高管列席本次股东大会。 北京德
恒（昆明）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并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

三、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表决通过以下议案：
1、《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

表决
情况

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的股
份数量（股 ）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份数量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
权股份数量的比例

（%）

股份数量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
决权股份数量的

比例 （%）

股份数量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
决权股份数量的

比例（%）

总表决
情况 959,090,224 890,349,595 92.8327 68,435,029 7.1354 305,600 0.0319

其中：中
小股东
表决情

况

200,230,306 133,340,729

占出席会议的中
小股东有表决权
股份数量的比例
（%）

66,583,977

占出席会议的中
小股东有表决权
股份数量的比例
（%）

305,600

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东
有表决权股
份数量的比
例（%）

66.5937 33.2537 0.1526
表决结果： 同意的股份数未超过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未获得通过。
2、《关于<云南锡业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修订稿）>的议案》
2.01、发行股票种类和面值

表决
情况

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的股
份数量（股 ）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份数量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
权股份数量的比例

（%）

股份数量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
决权股份数量的

比例 （%）

股份数量
（股）

占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股份数
量的比例（%）

总表决
情况 202,081,358 113,656,098 56.2427 68,050,628 33.6749 20,374,632 10.0824

其中：中
小股东
表决情

况

200,230,306 113,656,098

占出席会议的中
小股东有表决权
股份数量的比例
（%）

66,199,576

占出席会议的中
小股东有表决权
股份数量的比例
（%）

20,374,632

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东
有表决权股
份数量的比
例（%）

56.7627 33.0617 10.1756
表决结果： 同意的股份数未超过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未获得通过。 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2.2条之规定，表决该议案时关联股东云南
锡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云南锡业集团（控股）有限责任公司和个旧锡都实业有限责任公司回避表决。

2.02、发行方式及发行时间

表决
情况

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的股
份数量（股 ）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份数量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
权股份数量的比例

（%）

股份数量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
决权股份数量的

比例 （%）

股份数量
（股）

占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股份数
量的比例（%）

总表决
情况 202,081,358 113,647,098 56.2383 68,211,828 33.7546 20,222,432 10.0071

其中：中
小股东
表决情

况

200,230,306 113,647,098

占出席会议的中
小股东有表决权
股份数量的比例
（%）

66,360,776

占出席会议的中
小股东有表决权
股份数量的比例
（%）

20,222,432

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东
有表决权股
份数量的比
例（%）

56.7582 33.1422 10.0996
表决情况： 同意的股份数未超过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未获得通过。 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2.2条之规定，表决该议案时关联股东云南
锡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云南锡业集团（控股）有限责任公司和个旧锡都实业有限责任公司回避表决。

2.03、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表决
情况

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的股
份数量（股 ）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份数量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
权股份数量的比例

（%）

股份数量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
决权股份数量的

比例 （%）

股份数量
（股）

占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股份数
量的比例（%）

总表决
情况 202,081,358 113,650,098 56.2398 68,132,128 33.7152 20,299,132 10.0450

其中：中
小股东
表决情

况

200,230,306 113,650,098

占出席会议的中
小股东有表决权
股份数量的比例
（%）

66,281,076

占出席会议的中
小股东有表决权
股份数量的比例
（%）

20,299,132

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东
有表决权股
份数量的比
例（%）

56.7597 33.1024 10.1379
表决情况： 同意的股份数未超过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未获得通过。 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2.2条之规定，表决该议案时关联股东云南
锡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云南锡业集团（控股）有限责任公司和个旧锡都实业有限责任公司回避表决。

2.04、定价基准日、发行价格和定价原则

表决
情况

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的股
份数量（股 ）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份数量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
权股份数量的比例

（%）

股份数量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
决权股份数量的

比例 （%）

股份数量
（股）

占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股份数
量的比例（%）

总表决
情况 202,081,358 113,709,498 56.2692 68,115,428 33.7070 20,256,432 10.0239

其中：中
小股东
表决情

况

200,230,306 113,709,498

占出席会议的中
小股东有表决权
股份数量的比例
（%）

66,264,376

占出席会议的中
小股东有表决权
股份数量的比例
（%）

20,256,432

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东
有表决权股
份数量的比
例（%）

56.7894 33.0941 10.1166

表决情况： 同意的股份数未超过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未获得通过。 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2.2条之规定，表决该议案时关联股东云南

锡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云南锡业集团（控股）有限责任公司和个旧锡都实业有限责任公司回避表决。
2.05、发行数量

表决
情况

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的股
份数量（股 ）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份数量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
权股份数量的比例

（%）

股份数量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
决权股份数量的

比例 （%）

股份数量
（股）

占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股份数
量的比例（%）

总表决
情况 202,081,358 113,656,098 56.2427 68,156,328 33.7272 20,268,932 10.0301

其中：中
小股东
表决情

况

200,230,306 113,656,098

占出席会议的中
小股东有表决权
股份数量的比例
（%）

66,305,276

占出席会议的中
小股东有表决权
股份数量的比例
（%）

20,268,932

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东
有表决权股
份数量的比
例（%）

56.7627 33.1145 10.1228
表决情况： 同意的股份数未超过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未获得通过。 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2.2条之规定，表决该议案时关联股东云南
锡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云南锡业集团（控股）有限责任公司和个旧锡都实业有限责任公司回避表决。

2.06、限售期

表决
情况

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的股
份数量（股 ）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份数量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
权股份数量的比例

（%）

股份数量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
决权股份数量的

比例 （%）

股份数量
（股）

占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股份数
量的比例（%）

总表决
情况 202,081,358 115,466,198 57.1385 66,168,427 32.7435 20,446,733 10.1181

其中：中
小股东
表决情

况

200,230,306 115,466,198

占出席会议的中
小股东有表决权
股份数量的比例
（%）

64,317,375

占出席会议的中
小股东有表决权
股份数量的比例
（%）

20,446,733

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东
有表决权股
份数量的比
例（%）

57.6667 32.1217 10.2216
表决情况： 同意的股份数未超过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未获得通过。 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2.2条之规定，表决该议案时关联股东云南
锡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云南锡业集团（控股）有限责任公司和个旧锡都实业有限责任公司回避表决。

2.07、本次发行前公司滚存未分配利润安排

表决
情况

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的股
份数量（股 ）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份数量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
权股份数量的比例

（%）

股份数量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
决权股份数量的

比例 （%）

股份数量
（股）

占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股份数
量的比例（%）

总表决
情况 202,081,358 113,998,198 56.4120 67,561,527 33.4328 20,521,633 10.1551

其中：中
小股东
表决情

况

200,230,306 113,998,198

占出席会议的中
小股东有表决权
股份数量的比例
（%）

65,710,475

占出席会议的中
小股东有表决权
股份数量的比例
（%）

20,521,633

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东
有表决权股
份数量的比
例（%）

56.9335 32.8174 10.2490
表决情况： 同意的股份数未超过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未获得通过。 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2.2条之规定，表决该议案时关联股东云南
锡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云南锡业集团（控股）有限责任公司和个旧锡都实业有限责任公司回避表决。

2.08、发行决议有效期

表决
情况

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的股
份数量（股 ）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份数量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
权股份数量的比例

（%）

股份数量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
决权股份数量的

比例 （%）

股份数量
（股）

占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股份数
量的比例（%）

总表决
情况 202,081,358 114,012,508 56.4191 67,700,318 33.5015 20,368,532 10.0794

其中：中
小股东
表决情

况

200,230,306 114,012,508

占出席会议的中
小股东有表决权
股份数量的比例
（%）

65,849,266

占出席会议的中
小股东有表决权
股份数量的比例
（%）

20,368,532

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东
有表决权股
份数量的比
例（%）

56.9407 32.8868 10.1726
表决情况： 同意的股份数未超过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未获得通过。 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2.2条之规定，表决该议案时关联股东云南
锡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云南锡业集团（控股）有限责任公司和个旧锡都实业有限责任公司回避表决。

2.09、上市地点

表决
情况

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的股
份数量（股 ）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份数量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
权股份数量的比例

（%）

股份数量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
决权股份数量的

比例 （%）

股份数量
（股）

占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股份数
量的比例（%）

总表决
情况 202,081,358 115,760,308 57.2840 65,620,018 32.4721 20,701,032 10.2439

其中：中
小股东
表决情

况

200,230,306 115,760,308

占出席会议的中
小股东有表决权
股份数量的比例
（%）

63,768,966

占出席会议的中
小股东有表决权
股份数量的比例
（%）

20,701,032

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东
有表决权股
份数量的比
例（%）

57.8136 31.8478 10.3386
表决情况： 同意的股份数未超过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未获得通过。 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2.2条之规定，表决该议案时关联股东云南
锡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云南锡业集团（控股）有限责任公司和个旧锡都实业有限责任公司回避表决。

2.10、募集资金金额及用途

表决
情况

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的股
份数量（股 ）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份数量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
权股份数量的比例

（%）

股份数量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
决权股份数量的

比例 （%）

股份数量
（股）

占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股份数
量的比例（%）

总表决
情况 202,081,358 114,040,508 56.4330 67,615,118 33.4594 20,425,732 10.1077

其中：中
小股东
表决情

况

200,230,306 114,040,508

占出席会议的中
小股东有表决权
股份数量的比例
（%）

65,764,066

占出席会议的中
小股东有表决权
股份数量的比例
（%）

20,425,732

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东
有表决权股
份数量的比
例（%）

56.9547 32.8442 10.2011
表决情况： 同意的股份数未超过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未获得通过。 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2.2条之规定，表决该议案时关联股东云南
锡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云南锡业集团（控股）有限责任公司和个旧锡都实业有限责任公司回避表决。

2.11、本次募集资金的实施主体

表决
情况

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的股
份数量（股 ）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份数量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
权股份数量的比例

（%）

股份数量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
决权股份数量的

比例 （%）

股份数量
（股）

占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股份数
量的比例（%）

总表决
情况 202,081,358 114,040,808 56.4331 67,550,318 33.4273 20,490,232 10.1396

其中：中
小股东
表决情

况

200,230,306 114,040,808

占出席会议的中
小股东有表决权
股份数量的比例
（%）

65,699,266

占出席会议的中
小股东有表决权
股份数量的比例
（%）

20,490,232

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
股东有表
决权股份
数量的比
例（%）

56.9548 32.8118 10.2333
表决情况： 同意的股份数未超过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未获得通过。 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2.2条之规定，表决该议案时关联股东云南
锡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云南锡业集团（控股）有限责任公司和个旧锡都实业有限责任公司回避表决。

3、《关于<云南锡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度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预案（修订稿）>的议案》

表决
情况

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的股
份数量（股 ）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份数量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
权股份数量的比例

（%）

股份数量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
决权股份数量的

比例 （%）

股份数量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
决权股份数量的

比例（%）

总表决
情况 202,081,358 133,752,539 66.1875 65,978,387 32.6494 2,350,432 1.1631

其中：中
小股东
表决情

况

200,230,306 133,752,539

占出席会议的中
小股东有表决权
股份数量的比例
（%）

64,127,335

占出席会议的中
小股东有表决权
股份数量的比例
（%）

2,350,432

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东
有表决权股
份数量的比
例（%）

66.7993 32.0268 1.1739
表决结果： 同意的股份数未超过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未获得通过。 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2.2条之规定，表决该议案时关联股东云南
锡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云南锡业集团（控股）有限责任公司和个旧锡都实业有限责任公司回避表决。

4、《关于<云南锡业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的可行性分析报告（修订稿）>的
议案》

表决
情况

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的股
份数量（股 ）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份数量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
权股份数量的比例

（%）

股份数量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
决权股份数量的

比例 （%）

股份数量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
决权股份数量的

比例（%）

总表决
情况 959,090,224 890,761,405 92.8757 65,793,387 6.8600 2,535,432 0.2644

其中：中
小股东
表决情

况

200,230,306 133,752,539

占出席会议的中
小股东有表决权
股份数量的比例
（%）

63,942,355

占出席会议的中
小股东有表决权
股份数量的比例
（%）

2,535,432

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东
有表决权股
份数量的比
例（%）

66.7993 31.9344 1.2663
表决结果： 同意的股份数未超过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未获得通过。
5、《关于云南锡业股份有限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表决
情况

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的股
份数量（股 ）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份数量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
权股份数量的比例

（%）

股份数量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
决权股份数量的

比例 （%）

股份数量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
决权股份数量的

比例（%）

总表决
情况 959,090,224 892,961,484 93.1051 63,432,820 6.6139 2,695,920 0.2811

其中：中
小股东
表决情

况

200,230,306 135,952,618

占出席会议的中
小股东有表决权
股份数量的比例
（%）

61,581,768

占出席会议的中
小股东有表决权
股份数量的比例
（%）

2,695,920

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东
有表决权股
份数量的比
例（%）

67.8981 30.7555 1.3464
表决结果： 同意的股份数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上，以特决议方式获得通过。
6、《关于云南锡业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摊薄即期回报及采取填补措施（修订稿）的议案》

表决
情况

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的股
份数量（股 ）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份数量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
权股份数量的比例

（%）

股份数量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
决权股份数量的

比例 （%）

股份数量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
决权股份数量的

比例（%）

总表决
情况 959,090,224 890,783,993 92.8780 65,933,699 6.8746 2,372,532 0.2474

其中：中
小股东
表决情

况

200,230,306 133,775,127

占出席会议的中
小股东有表决权
股份数量的比例
（%）

64,082,647

占出席会议的中
小股东有表决权
股份数量的比例
（%）

2,372,532

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东
有表决权股
份数量的比
例（%）

66.8106 32.0045 1.1849
表决结果： 同意的股份数未超过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未获得通过。
7、《关于公司控股股东、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摊薄即期回报采取填补措施的

承诺的议案》

表决
情况

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的股
份数量（股 ）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份数量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
权股份数量的比例

（%）

股份数量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
决权股份数量的

比例 （%）

股份数量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
决权股份数量的

比例（%）

总表决
情况 959,090,224 892,585,005 93.0658 63,991,687 6.6721 2,513,532 0.2621

其中：中
小股东
表决情

况

200,230,306 135,576,139

占出席会议的中
小股东有表决权
股份数量的比例
（%）

62,140,635

占出席会议的中
小股东有表决权
股份数量的比例
（%）

2,513,532

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东
有表决权股
份数量的比
例（%）

67.7101 31.0346 1.2553
表决结果： 同意的股份数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上，以特决议方式获得通过。
8、《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具体事宜的议案》

表决
情况

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的股
份数量（股 ）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份数量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
权股份数量的比例

（%）

股份数量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
决权股份数量的

比例 （%）

股份数量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
决权股份数量的

比例（%）

总表决
情况 202,081,358 133,752,539 66.1875 65,224,387 32.2763 3,104,432 1.5362

其中：中
小股东
表决情

况

200,230,306 133,752,539

占出席会议的中
小股东有表决权
股份数量的比例
（%）

63,373,335

占出席会议的中
小股东有表决权
股份数量的比例
（%）

3,104,432

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东
有表决权股
份数量的比
例（%）

66.7993 31.6502 1.5504
表决结果： 同意的股份数未超过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未获得通过。 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2.2条之规定，表决该议案时关联股东云南
锡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云南锡业集团（控股）有限责任公司和个旧锡都实业有限责任公司回避表决。
9、《关于云南锡业股份有限公司与云南锡业集团（控股）有限责任公司签署<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
议><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之补充协议>的议案》

表决
情况

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的股
份数量（股 ）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份数量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
权股份数量的比例

（%）

股份数量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
决权股份数量的

比例 （%）

股份数量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
决权股份数量的

比例（%）

总表决
情况 202,081,358 133,777,239 66.1997 65,536,787 32.4309 2,767,332 1.3694

其中：中
小股东
表决情

况

200,230,306 133,777,239

占出席会议的中
小股东有表决权
股份数量的比例
（%）

63,685,735

占出席会议的中
小股东有表决权
股份数量的比例
（%）

2,767,332

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东
有表决权股
份数量的比
例（%）

66.8117 31.8062 1.3821
表决结果： 同意的股份数未超过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未获得通过。 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2.2条之规定，表决该议案时关联股东云南
锡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云南锡业集团（控股）有限责任公司和个旧锡都实业有限责任公司回避表决。

10、《关于收购控股子公司少数股份并签署相关协议的议案》

表决
情况

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的股
份数量（股 ）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份数量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
权股份数量的比例

（%）

股份数量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
决权股份数量的

比例 （%）

股份数量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
决权股份数量的

比例（%）

总表决
情况 959,090,224 892,441,793 93.0509 65,801,331 6.8608 847,100 0.0883

其中：中
小股东
表决情

况

200,230,306 135,432,927

占出席会议的中
小股东有表决权
股份数量的比例
（%）

63,950,279

占出席会议的中
小股东有表决权
股份数量的比例
（%）

847,100

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东
有表决权股
份数量的比
例（%）

67.6386 31.9384 0.4231
表决结果： 同意的股份数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上，以特决议方式获得通过。
11、《关于<云南锡业股份有限公司未来三年（2020年—2022年）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

表决
情况

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的股
份数量（股 ）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份数量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
权股份数量的比例

（%）

股份数量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
决权股份数量的

比例 （%）

股份数量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
决权股份数量的

比例（%）

总表决
情况 959,090,224 892,989,884 93.1080 64,646,940 6.7404 1,453,400 0.1515

其中：中
小股东
表决情

况

200,230,306 135,981,018

占出席会议的中
小股东有表决权
股份数量的比例
（%）

62,795,888

占出席会议的中
小股东有表决权
股份数量的比例
（%）

1,435,400

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东
有表决权股
份数量的比
例（%）

67.9123 31.3618 0.7169
表决结果： 同意的股份数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上，以特决议方式获得通过。
12、《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批准云南锡业集团（控股）有限责任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免于发出要约的

议案》

表决
情况

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的股
份数量（股 ）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份数量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
权股份数量的比例

（%）

股份数量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
决权股份数量的

比例 （%）

股份数量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
决权股份数量的

比例（%）

总表决
情况 202,081,358 133,613,139 66.1185 64,273,289 31.8056 4,194,930 2.0759

其中：中
小股东
表决情

况

200,230,306 133,613,139

占出席会议的中
小股东有表决权
股份数量的比例
（%）

62,422,237

占出席会议的中
小股东有表决权
股份数量的比例
（%）

4,194,930

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东
有表决权股
份数量的比
例（%）

66.7297 31.1752 2.0951
表决结果： 同意的股份数未超过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未获得通过。 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2.2条之规定，表决该议案时关联股东云南
锡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云南锡业集团（控股）有限责任公司和个旧锡都实业有限责任公司回避表决。

13、《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涉及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
情况

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的股
份数量（股 ）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份数量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
权股份数量的比例

（%）

股份数量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
决权股份数量的

比例 （%）

股份数量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
决权股份数量的

比例（%）

总表决
情况 202,081,358 133,431,539 66.0286 68,003,919 33.6518 645,900 0.3196

其中：中
小股东
表决情

况

200,230,306 133,431,539

占出席会议的中
小股东有表决权
股份数量的比例
（%）

66,152,867

占出席会议的中
小股东有表决权
股份数量的比例
（%）

645,900

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东
有表决权股
份数量的比
例（%）

66.6390 33.0384 0.3226

表决结果： 同意的股份数未超过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未获得通过。 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2.2条之规定，表决该议案时关联股东云南
锡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云南锡业集团（控股）有限责任公司和个旧锡都实业有限责任公司回避表决。

14、《关于评估机构的独立性、评估假设前提的合理性、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相关性以及评估定价
公允性的议案》

表决
情况

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的股
份数量（股 ）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份数量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
权股份数量的比例

（%）

股份数量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
决权股份数量的

比例 （%）

股份数量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
决权股份数量的

比例（%）

总表决
情况 959,090,224 892,846,884 93.0931 65,065,127 6.7840 1,178,213 0.1228

其中：中
小股东
表决情

况

200,230,306 135,838,018

占出席会议的中
小股东有表决权
股份数量的比例
（%）

63,214,075

占出席会议的中
小股东有表决权
股份数量的比例
（%）

1,178,213

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东
有表决权股
份数量的比
例（%）

67.8409 31.5707 0.5884
表决结果： 同意的股份数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上，以特决议方式获得通过。
15、《关于批准本次收购有关审计报告、资产评估报告的议案》

表决
情况

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的股
份数量（股 ）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份数量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
权股份数量的比例

（%）

股份数量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
决权股份数量的

比例 （%）

股份数量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
决权股份数量的

比例（%）

总表决
情况 959,090,224 892,865,372 93.0950 65,082,639 6.7859 1,142,213 0.1191

其中：中
小股东
表决情

况

200,230,306 135,856,506

占出席会议的中
小股东有表决权
股份数量的比例
（%）

63,231,587

占出席会议的中
小股东有表决权
股份数量的比例
（%）

1,142,213

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东
有表决权股
份数量的比
例（%）

67.8501 31.5794 0.5704
表决结果： 同意的股份数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上，以特决议方式获得通过。
16、《云南锡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聘请 2020年度财务报表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
情况

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的股
份数量（股 ）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份数量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
权股份数量的比例

（%）

股份数量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
决权股份数量的

比例 （%）

股份数量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
决权股份数量的

比例（%）

总表决
情况 959,090,223 892,860,898 93.0946 64,762,325 6.7525 1,467,001 0.1530

其中：中
小股东
表决情

况

200,230,306 135,852,032

占出席会议的中
小股东有表决权
股份数量的比例
（%）

62,911,273

占出席会议的中
小股东有表决权
股份数量的比例
（%）

1,467,001

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东
有表决权股
份数量的比
例（%）

67.8479 31.4195 0.7327
表决结果： 同意的股份数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

以上，以普通决议方式获得通过。
17、《云南锡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母公司为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
情况

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的股
份数量（股 ）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份数量（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
决权股份数量的

比例 （%）

股份数量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
决权股份数量的

比例 （%）

股份数量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
决权股份数量的

比例（%）

总表决
情况 202,081,358 136,106,032 67.3521 64,660,913 31.9975 1,314,413 0.6504

其中：中
小股东
表决情

况

200,230,306 136,106,032

占出席会议的
中小股东有表
决权股份数量
的比例（%）

62,809,861

占出席会议的中
小股东有表决权
股份数量的比例
（%）

1,314,413

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东
有表决权股
份数量的比
例（%）

67.9747 31.3688 0.6565
表决结果： 同意的股份数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

以上，以普通决议方式获得通过。 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2.2 条之规定，表决该议案
时关联股东云南锡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云南锡业集团（控股）有限责任公司和个旧锡都实业有限责
任公司回避表决。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德恒（昆明）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冯楠律师、汤昕颖律师
3、结论性意见：
北京德恒（昆明）律师事务所认为：贵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出席会议的股东资格、表决

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法律、法规及贵公司《章程》的规定，所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公司董事会印章的《云南锡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二

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德恒（昆明）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云南锡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的法律意见》。
特此公告

云南锡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北京德恒（昆明）律师事务所
关于云南锡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云南锡业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德恒（昆明）律师事务所（下称“本所”）作为贵公司的常年法律顾问，本次指派冯楠律师、汤昕

颖律师出席贵公司 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以下简称“本次股东大会”），并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
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及勤勉尽责精神，对贵公司提供的与本次股东大会有关的文件资料进行了审查，
现根据《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贵公司《章程》的规定，就贵公司本次股东大会
的相关问题出具如下法律意见：

一、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
根据贵公司提供的有关资料及公开披露的信息，表明贵公司已于 2020 年 12 月 11 日召开了董事

会会议，作出了关于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决议，并分别于 2020 年 12 月 12 日和 2020 年 12 月 23 日在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等媒体刊登了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通知和提示性
公告。

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于 2020 年 12 月 28 日 15：00 在昆明市民航路 471 号云锡办公楼八楼会
议室召开，会议召开时间与通知公告时间间隔 15天以上，会议召开的具体时间、地点和审议事项也与
公告内容一致。

本次股东大会由贵公司董事长张涛先生主持，符合法律、法规及贵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关于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1,019 名， 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数为 959,090,224 股，占

贵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8.2749%。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6 名，代
表有表决权股份数为 757,735,166股，占贵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6.0405%；出席网络投票表决的
股东共 1013名，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数为 201,355,058 股，占贵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2345%；中
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1015名，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数为 200,230,306股，占贵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1661%，其资格均合法有效。 此外，贵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及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贵公
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三、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审议的议案共十七项，分别为：
1.《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
2.《关于＜云南锡业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修订稿）＞的议案》
3.《关于＜云南锡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度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预案（修订稿）＞的议案》
4. 《关于＜云南锡业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募集资金使用的可行性分析报告（修订

稿）＞的议案》
5.《关于云南锡业股份有限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6.《关于云南锡业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摊薄即期回报及采取填补措施（修订稿）的议

案》
7.《关于公司控股股东、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摊薄即期回报采取填补措施

的承诺的议案》
8.《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具体事宜的议案》
9.《关于云南锡业股份有限公司与云南锡业集团（控股）有限责任公司签署＜附条件生效的股份

认购协议＞＜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之补充协议＞的议案》
10.《关于收购控股子公司少数股份并签署相关协议的议案》
11.《关于＜云南锡业股份有限公司未来三年（2020年—2022年）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
12.《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批准云南锡业集团（控股）有限责任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免于发出要约

的议案》
13.《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涉及关联交易的议案》
14.《关于评估机构的独立性、评估假设前提的合理性、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相关性以及评估定

价公允性的议案》
15.《关于批准本次收购有关审计报告、资产评估报告的议案》
16.《云南锡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聘请 2020年度财务报表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17.《云南锡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母公司为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以上议案均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了表决，其中，关联股东对关联事项回

避表决。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第 2、3、8、9、12、13项议案因未获得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

分之二以上表决权同意而未通过，其他各项议案均获得审议通过。
四、结论意见
根据以上事实和文件资料，本所律师认为：贵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出席会议的股东资

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法律、法规及贵公司《章程》的规定，所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北京德恒（昆明）律师事务所 负 责 人： 伍志旭
经办律师：

冯 楠
汤昕颖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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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792 证券简称：通宇通讯 公告编号：2020-075

广东通宇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中标项目签订协议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广东通宇通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年 10月 19日披露了《关于收到智能换电
柜项目中选结果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59），中国铁塔在线商务平台发布了相关项目中选结果的
公示，公司为第一中选人。 2020年 12月 28日，公司收到铁塔能源有限公司与公司签订的《铁塔能源
有限公司 2020年三轮/两轮电动车智能换电柜产品集约化电商采购项目设备及相关服务采购框架协
议》（以下简称“协议”）。 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签订协议涉及项目的基本情况
1、项目名称：铁塔能源有限公司 2020年三轮/两轮电动车智能换电柜产品集约化电商采购项目
2、采购人情况
单位名称：铁塔能源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8MA01KL4699
法定代表人：杨晓伟
注册资本：500,000万元人民币
营业期限：2019-06-05 至 无固定期限
注册地址：北京市海淀区阜成路 73号 A座 12层
经营范围：电池、光伏、风电、充电桩、能源产品、能源系统的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技术咨询；电池

的销售、租赁；太阳能发电；风力发电；能源科学技术研究服务；新能源技术推广服务；节能技术推广
服务；合同能源管理；计算机系统集成；计算机系统服务；软件开发；软件服务；运行维护服务；建设工
程项目管理；工程管理服务；销售自行开发的产品；销售机械设备；机动车充电销售；换电设施销售；
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广告；电力供应。（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电力供应以及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
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

业务往来：公司自 2019年下半年与铁塔能源有限公司正式开展了智能换电柜产品的项目合作，
销售额逐年递增，截止目前销售总额为 1.32亿元，占公司当前智能换电柜业务总金额的 100%。

履约能力分析：铁塔能源有限公司系中国铁塔股份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具备较强的履约能
力。

本次合同交易对方与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公司秉持多元化产品发展的理念，在聚焦主业前提下，致力于多元化发展，持续培育和打造业务

增长点，新能源产品的开拓，标志着多元化战略初具成效。 相关合同的签订，将会提高公司在智能换
电业务领域的行业地位，智能换电柜将成为公司业务一个新的利润增长点，对促进公司未来整体发
展起到积极影响。

智能换电柜在较大程度上为电动车高频使用人群，如美团、饿了么外卖派送、快递派送等，为城
市短途配送行业解决了续航问题，填补了电动车行业除充电以外可选择性方案的空缺，具有广阔的
市场前景。

二、合同的主要内容
1、各方主要权利义务：铁塔能源有限公司（买方）与公司（卖方）同意由卖方作为买方的设备及服

务供应商，协议生效后，至买方与卖方就本协议设备及相关服务再次签订框架协议之日为止的期限
或阶段，于在线商务平台约定的供货范围内、按照协议约定的条件和订单，出售设备和服务。 经买方
同意，卖方于在线商务平台约定的供货范围可进行调整，买方有权按照实际采购需求向卖方下达订
单。

2、合同总价款：本协议执行的上限金额（含税价）为人民币柒仟陆佰柒拾陆万伍仟陆佰元捌角（?
76,765,600.80元）。

3、结算方式
交货付款：卖方按照订单约定交付订单全部产品且采购方通过铁塔在线商务平台对该订单完成

交货确认后，则该笔订单纳入交货付款范围，买方发起采购订单总价 100%的交货付款结算；
验收付款：卖方按照订单约定交付订单全部产品且验收合格的，则该笔订单纳入验收付款范围，

买方发起采购订单总价 100%的验收付款结算。
4、协议签署时间：2020年 12月 24日
5、生效条件及时间：合同经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盖章后生效。
6、履行期限：协议生效后至买方与卖方就本协议设备及相关服务再次签订框架协议之日为止。
7、违约责任
订单接收违约：卖方应按规定接收订单，出现第 4 次无法合规接单时，则向买方缴纳相应违约订

单金额的 5%作为违约金至买方；
到货违约：卖方出现延迟交货，每延迟 1 天按照该订单金额的 1%支付违约金，累计至 10%为上

限，违约金达到 10%时订单自动解除，双方另行协商一致的除外。
三、合同的风险提示
1、合同双方均具有履行能力，但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外部宏观环境重大变化、国家有关政策变化

以及其他不可预见或不可抗力等因素，将可能影响合同的履行情况。
2、基于项目的实际情况，交易细节和流程还需双方根据实际情况细化和确定。
四、合同对公司的影响
1、根据协议文件，本次合同的执行金额约为 7,676.56万元，约占公司最近一个经审计会计年度营

业收入的 4.69%。公司与铁塔能源有限公司该类项目的合作自 2019年下半年以来，销售额逐年递增，
截止目前销售总额为 1.32亿元，由此，基于对方对公司产品质量的高度认可，公司也正逐步提高产品
的交付能力，预计本协议下项目产品的实际交付会高出中标份额。 预计对公司未来的经营业绩产生
积极影响。

2、智能换电柜在较大程度上为电动车高频使用人群，如美团、饿了么外卖派送、快递派送等，为城
市短途配送行业解决了续航问题，填补了电动车行业除充电以外可选择性方案的空缺，具有广阔的市
场前景。

公司秉持多元化产品发展的理念，在聚焦主业前提下，致力于多元化发展，持续培育和打造业务
增长点，新能源产品的开拓，标志着多元化战略初具成效。 相关合同的签订，将会提高公司在智能换
电业务领域的行业地位，智能换电柜将成为公司业务一个新的利润增长点，对促进公司未来整体发展
起到积极影响。

3、本合同的履行不影响公司经营的独立性，亦不存在因履行合同而对合同对方当事人形成依赖
的情形。

五、合同的审议程序
本合同为日常经营合同，公司依据内部管理制度和相关规则的规定履行了相应的审批程序，无需

提交公司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六、备查文件
《铁塔能源有限公司 2020 年三轮/两轮电动车智能换电柜产品集约化电商采购项目设备及相关

服务采购框架协议》。
特此公告。

广东通宇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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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齐锂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并购贷款展期相关事项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并购贷款情况概述
2018 年 10月 26日，天齐锂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天齐锂业”）及全资子公司 Tianqi

Lithium Australia Investments 1 Pty Ltd.（以下简称“TLAI 1”）、Inversiones TLC SpA（以下简称“ITS”）与
跨境并购银团签署了 Syndicated Facility Agreement（以下简称“《境内银团贷款协议》”）等文件，由 TLAI
1向银团借入贷款 25亿美元（下称“境内银团贷款”）。 其中：（1）A类贷款 13亿美元，贷款期限 1年，到期
后可展期 1年，自正式放款的当日 2018年 11月 29日起算；（2）B类贷款 12亿美元，贷款期限 3年，到期
后可展期 1年，展期期限到期后，可再次展期 1年，自正式放款的当日 2018年 11月 29日起算。

2018 年 10 月 29 日， 天齐锂业、Tianqi Lithium Australia Investments 2 Pty Ltd.（以下简称
“TLAI2”）、ITS 与跨境并购银团签署了 Syndicated Facility Agreement（下称“《境外银团贷款协议》”）
等文件，由 TLAI 2 向银团借入贷款 10 亿美元（以下简称“境外银团贷款”，与境内银团贷款合称“并
购贷款”）。 贷款期限 1年，到期后可展期 1年，自正式放款的当日 2018年 11月 29日起算。 2020年 1
月，公司已使用 2019 年 12 月配股募集资金提前偿还境外银团贷款本金约 4.16 亿美元，剩余境外银
团贷款本金为 5.84亿美元。

2020 年 11 月 30 日，公司及公司相关子公司与银团已签署《展期函》，银团同意将境内银团贷款
项下的 A类贷款 13亿美元和境外银团贷款余额 5.84 亿美元合计 18.84 亿美元自到期日起展期至以
下日期之中的较早者：（1）2020 年 12 月 28 日；（2）银团代理行确认签署的《修改及重述的贷款协议》
生效之日。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0年 12月 1日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
券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并购贷款展期的进展情况公告》（公告编
号：2020-127）。

2020年 12月 7日，公司收到银团代理行签发的《条款清单》，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12 月
9日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
露的《关于全资子公司申请并购贷款展期暨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131）。

二、相关事项进展情况
2020 年 12 月 28 日， 公司及公司相关子公司已按照《条款清单》 的主要内容， 与银团签署了

Amendment and Extension Deed（以下简称“《修订和展期契约》”）及其附件 Amended and Restated
Facility Agreement（以下简称“《修改及重述的贷款协议》”）等。 其主要内容如下：
借款人 TLAI 1 TLAI 2
贷款人 境内银团 境外银团

贷款币种及余额 A 类贷款 ：13 亿美元
B 类贷款 ：12 亿美元 C 类贷款 ：5.84 亿美元

修订和展期后的
贷款到期日

A 类贷款 : 2021 年 1 月 8 日 ；在满足 2021 年 1 月 5
日股东大会对展期及担保事项审议通过及 ITS 担
保生效并办妥登记等情形下， 自动展期至 2021 年
11 月 26 日； 附条件自动再次展期至 2022 年 11 月
25 日。
B 类贷款 : 2021 年 1 月 8 日 ； 在满足 2021 年 1 月 5
日股东大会对展期及担保事项审议通过及 ITS 担
保生效并办妥登记等情形下， 自动展期至 2023 年
11 月 29 日 ；附条件可再次展期至 2024 年 11 月 29
日 。

C 类贷款 ：2021 年 1 月 8 日 ；在满足 2021 年 1 月 5
日股东大会对展期及担保事项审议通过及天齐鑫
隆股权质押生效并办妥登记等情形下 ， 自动展期
至 2021 年 11 月 26 日 ； 附条件自动再次展期至
2022 年 11 月 25 日。

再次展期的实质
性条件

A 类贷款 ：TLEA 完成增资扩股引入战略投资者交
易， 且通过该交易偿还 A 类和 C 类贷款本金不低
于 12 亿美元，并偿付该部分本金对应的利息 ，且担
保持续有效 ， 无违约事件 ；C 类贷款再次展期的条
件同时满足 。
B 类贷款 ：A 类贷款和 C 类贷款后续展期的条件同
时满足，且经银团一致同意。

C 类贷款 ：TLEA 完成增资扩股引入战略投资者交
易，且通过该交易偿还 A 类和 C 类贷款本金不低
于 12 亿美元 ， 并偿付该部分本金对应的利息 ，且
担保持续有效 ，无违约事件 ；A 类贷款再次展期的
条件同时满足 。

修订及展期后的
利率

A 类贷款 ：维持现利率机制 ；自 2021 年 11 月 27 日
起利率增加 10BP。
B 类贷款 ：维持现利率机制 ；自 2022 年 11 月 30 日
起利率增加 5BP；如果再次展期 ，自 2023 年 11 月
30 日起利率增加 10BP。

C 类贷款 ：维持现利率机制。

付息周期
A+C 类贷款付息周期由 3 个月调整为 6 个月 ，B 类贷款付息周期保持 6 个月 ； 每个付息期公司按 6
个月 Libor+200BP 支付利息 ， 差额利息连同按实际到期利率与 6 个月 Libor+200BP 之间的差额利率
计算复利 ，于对应本金到期日支付。

强制提前还款安
排 公司全资子公司 TLEA 完成增资扩股引入战略投资者交易后，偿还本金不低于 12 亿美元。

重要约束性条件 在约定时间内 ，公司全资子公司 TLEA 增资扩股引入战略投资者交易未完成或交易失败 ，且无银团
认可的其他合理还款方案，展期提前中止。

同时，作为上述并购贷款展期的条件，公司需继续以公司及相关子公司的财产提供担保。 2020年
12月 28日，公司及公司相关子公司作为担保方签署了《修订和展期契约》。公司提供的保证和担保财
产范围（均以截至协议签署日公司及相关子公司所持有的）包括：ITS 将所持有的 Sociedad Qumíicay
Minerade Chile S.A. 23.77%全部 A 类股权提供股份质押； 天齐锂业、Tianqi Lithium Energy
Australia Pty Ltd（原全资子公司 Tianqi UK Limited，以下简称“TLEA”）、天齐鑫隆科技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天齐鑫隆”）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天齐锂业将所持有的天齐锂业（射洪）有限公司 100%股权、
天齐鑫隆 100%股权、TLEA 100%的股权以及西藏日喀则扎布耶锂业高科技有限公司 20%的股权作
为质押担保， 成都天齐锂业有限公司所持有的重庆天齐锂业有限责任公司 86.38%的股权、 天齐锂业
（江苏）有限公司 100%股权和 Tianqi Lithium Kwinana Pty（以下简称“TLK”）100%股权；TLEA和 TLK
的资产抵押担保； 天齐鑫隆将所持有的 TLAI2 的 100%股权作为质押担保；TLEA 将所持有的
Windfield Holdings Pty Ltd的 51%股权作为质押。 TLAI2将所持有的 TLAI1的 100%股权作为质押担
保，TLAI1将所持有的 ITS100%股权作为质押担保，ITS提供的公司资金担保；TLAI1和 TLAI2将所持
现有或将来的全部资产或权益作为担保。 同时，公司实际控制人蒋卫平先生为并购贷款展期提供个人
保证担保； 蒋卫平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承诺， 各持股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将其持有的共计
1.0003亿股天齐锂业 A股股份存入了指定托管证券账户，并承诺不对其进行处置或设置任何担保。

此外，为确保 TLEA 增资引入战略投资者事宜能顺利并符合预期推进，银团同意在该交易的付
款日解除所涉及的相关抵质押， 此等抵质押包括：TLEA 的保证担保和资产抵押、TLEA 持有的
Windfield Holdings Pty Ltd 的 51%股权质押、Tianqi Lithium Australia Pty Ltd 持有的 TLK 的 100%
股权质押及 TLK资产抵押。

三、本次贷款展期对上市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本次贷款展期基于公司实际经营情况需求及股权融资计划，有利于改善公司债务结构，缓解公

司资金压力，更好的支持公司的业务开展。
本次签署的《修改及重述的贷款协议》附带展期中止的约束性条款，如果公司无法按约定进度完

成全资子公司增资扩股引入战略投资者事宜，且无其他银团认可的合理方案，可能引发上述并购贷
款加速到期的风险。 如公司及公司子公司不能按时足额偿还到期债务，亦不能与债权人就债务偿还
达成新的约定，可能引发债务交叉违约等风险，涉及罚息、违约金和滞纳金的支付义务，也可能面临
诉讼、仲裁、银行账户被冻结、资产被冻结或处置等风险；同时亦可能会对其他债权人对公司的信心
造成影响，从而进一步减弱公司的融资能力，加剧资金紧张局面。

未来如有重要信息更新或重大进展，公司将及时履行披露义务，请广大投资者谨慎投资，注意投
资风险。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
网（http://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

特此公告。
天齐锂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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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齐锂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减持计划实施完成的公告
公司控股股东成都天齐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特别提示：
天齐锂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 年 5 月 19 日披露了《关于控股股东减持股份

的预披露公告》，公司控股股东成都天齐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齐集团”）计划通过集中
竞价和大宗交易的方式减持部分股份，其中：拟通过集中竞价的方式减持股份数量不超过 29,541,987
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 2%）；拟通过大宗交易的方式减持股份数量不超过 59,083,974 股（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为 4%），减持期间为自 2020 年 7 月 3 日起的 6 个月内，在此期间如果公司有送股、资本公
积金转增股本、股份回购等股份变动事项，则该数量进行相应处理。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5
月 19 日刊登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
com.cn）上的《关于控股股东减持股份的预披露公告》（公告编号：2020-071）。

根据《上市公司股东、 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规定，公司分别于 2020年 7月 8日、2020年 7月 22 日、
2020年 10月 31日和 2020年 11月 25日发布了《关于控股股东减持股份比例达到 1%的公告》（公告
编号分别为：2020-083、2020-092、2020-114、2020-124）；2020年 10月 8日， 控股股东减持计划中设
定的减持时间过半，公司于 2020年 10月 9日披露了《关于控股股东减持计划时间过半的公告》（公告
编号：2020-107）；2020 年 11 月 9 日，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股份比例自前次《简式权益变动
报告书》披露日 2014年 3月 12 日起变动比例达 5%，公司于 2020 年 11 月 11 日披露了《关于控股股
东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0-117）和《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2020年 12月 28日，公司收到天齐集团的书面告知函，其于 2020 年 12 月 21 日至 2020 年 12 月
28 日期间通过大宗交易和集合竞价的方式减持其所持公司股份 914.3243 万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0.62%。 截至本公告日，其减持计划已经实施完毕，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 控股股东减持情况
1、股东减持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减 持 均 价 （元/
股 ） 减持股数（万股 ）占总股本比例 （%）

天齐集团

集中竞价

2020/7/3 22.68 384.48 0.2603
2020/7/6 23.67 1,092.52 0.7396
2020/10/27 22.27 17.00 0.0115
2020/11/3 21.01 99.90 0.0676
2020/11/4 21.49 161.10 0.1091
2020/11/5 22.18 239.4492 0.1621
2020/11/6 24.58 150 0.1016
2020/11/9 25.03 121.23 0.0821
2020/11/23 25.61 200 0.1354
2020/12/22 37.56 112.68 0.0763
2020/12/23 38.29 86.3243 0.0584
2020/12/25 37.86 161.20 0.1091
2020/12/28 39.41 128.12 0.0867

大宗交易

2020/7/3 19.86 253.0127 0.1713
2020/7/6 20.37 634.00 0.4292
2020/7/7 21.42 726.00 0.4915
2020/7/8 23.23 500.00 0.3385
2020/7/20 26.23 300.00 0.2031
2020/7/22 24.11 350.00 0.2370
2020/7/23 24.11 190.00 0.1286
2020/10/27 19.96 600.00 0.4062
2020/10/29 19.20 400.00 0.2708
2020/11/9 25.28 200.00 0.1354
2020/11/19 20.42 260.00 0.1760
2020/11/20 22.47 530.00 0.3588
2020/11/23 24.11 300.00 0.2031
2020/11/24 26.53 238.00 0.1611
2020/12/21 32.20 100.00 0.0677
2020/12/25 37.15 200.00 0.1354
2020/12/28 37.24 126.00 0.0853

合计减持 8,861.0162 5.9989
2、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持有股份 本次变动后持有股份
股数(万股) 占总股本比例 股数(万股) 占总股本比例

成都天齐实业 （集
团 ）有限公司

合计持有股份 53,240.6276 36.04% 44,379.6114 30.05%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53,240.6276 36.04% 44,379.6114 30.05%
有限售条件股份 0 0 0 0

注：1、本公告若出现总数与分项数值之和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2、上述减持股份
来源为天齐集团持有的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股份及其孳生的股份。

二、其他相关说明
1、天齐集团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符合《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
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2、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天齐集团严格遵守预披露公告披露的减持计划，与已披露的意向、承诺或
减持计划一致。

3、天齐集团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
营产生影响。

三、备查文件
1、天齐集团出具的《关于减持计划实施完成的告知函》
特此公告。

天齐锂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